
 

 

 

洗钱是什么？ 

 

    洗钱是一种将非法所得合法化的行为，主要指将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各种手段掩饰、

隐瞒其来源和性质，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 

 

洗钱有哪些危害？ 

 严重危害经济的健康发展，助长和滋生腐败，导致社会不公平； 

 造成资金流动的无规律性，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 

 损害合法经济体的正当权益，损害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和公平

竞争； 

 与恐怖组织相结合，还会危害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并对人

民的生命财产形成巨大威胁。  

 



 

 

 

【案例 1】打赏网络直播节目洗钱案 

    近年来，网络直播大量涌现，其附带的“打赏”功能往

往被犯罪团伙利用来转移赃款，催生洗钱犯罪。例如走私团

伙在黑市非法购买实名注册的银行卡、手机号或其他个人身

份信息，利用这些信息在直播平台批量注册打赏账号，在与

网络直播平台达成协议后，在平台充值获得虚拟币，再将虚

拟币或用虚拟币购买的礼物打赏给主播，资金进入直播平台。

直播平台与主播结算后，再与走私团伙按约定比例拆账，等

于帮走私团伙漂白资金。  

 

【案例分析】 

    尽管国家广电总局于 2020 年底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知》，明

确规定，要对打赏账户进行实名管理，但直播平台以及手机注册账号成本低廉，不法份子仍可设法

获取农民工、山区群众、留守父母或儿童的身份证，或带其去往营业厅办理手机卡业务，批量注册

“实名不实人”的手机或打赏账号用于非法操作，而每个打赏账号往往活跃几个小时就被弃用，难

以监管和溯源。 

【案例启示】 

  广大公众应提高金融犯罪风险意识，不得将银行卡、身份证等个人保密信息交与他人保管，也

不得将此类信息出租或出借给他人使用；发现可疑行为，要勇于举报。当银行将直播平台作为客户

时，为避免客户的交易对手方进行洗钱等不法操作而将银行卷入其中，可在其与直播平台的协议中

对直播平台的客户身份识别义务加以约定，并加强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的监测力度。另外，银行还

应通过微信公众号、官网、讲座等方式多渠道向广大公众普及反洗钱知识、案例等，在社会中营造

良好的反洗钱氛围。 

 

 

 



 

 

 

【案例 2】第四方支付平台洗钱案 

    境外赌博网站为增强其非法资金流的隐匿性和不可追溯性，会自行建立资金结算系统，即“非

法第四方支付平台”，通过网络接口与各合法第三方支付机构搭建支付通道。赌户通过扫描“非法

第四方支付平台”二维码等方式将资金通过第三方支付通道转账至“非法第四方支付平台”，该平

台在不具备支付牌照的情况下将资金进行二次清算，支付给最终收款方，即境外赌博网站。 

 

 

【案例分析】 

    由于互联网支付的高速发展，市场对线上充值接口的需求激

增，导致依托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第四方支付”平台应运而生。

所谓“第四方支付”无需牌照，而是通过网络接口接入不同的第

三方支付平台，从而通过各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收款码进行支付结

算。然而，少数“第四方支付”平台却将服务器架设在境外，在

无支付牌照的情况下自行搭建支付结算系统进行二次清算，造成

网络支付资金上联第三方支付平台，下联相关商户，为洗钱、网

络赌博、网络传销、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相对“安全”

的资金通道。 

【案例启示】 

网络科技不断发展，在满足广大用户日益复杂化的支付需求，使日常生活愈加便利的同时，也

滋生了违法犯罪的土壤，非法第四方支付平台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针对此类犯罪，金融监管部门应

完善相应监管措施，强化各持牌机构对接入的“第四方支付”平台进行合规性审查，对于违法违规

经营的“第四方支付”平台应及时上报，并对违反相关措施的持牌机构进行处罚。 

 

 

 


